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有关委、局、控股（集团）公司：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遴选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2019〕40号）要求，教育部计划遴选第三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项目包括：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美术、民族民间舞蹈、戏剧、戏曲、曲艺、书法（篆刻）、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传统体育等。
遴选工作的目标任务、基本要求、组织实施和遴选认定程序、工作要求等按照《教育部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创建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函〔2017〕10号）执行。根据文件要求，市教委拟组织开展推荐报送工作，凡符合报送条件要求的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均可参加推荐，原则上各区可向市教委推荐3所学校（含中职学校），闵行区、宝山区可推荐5所学校，浦东新区可推荐6所学校，行业所属学校单独报送，前两批已入选“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不重复参评。
请各区教育局及行业所属学校加强统筹，认真组织做好遴选推荐工作，于6月21日之前将《申报书》(一式六份)和《推荐表》寄到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同时发送《申报书》和《推荐表》电子版到指定邮箱。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高晓欧、柏云，电话：62525192，地址：大沽路100号3004室，电子邮箱：shyijiaob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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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基本要求

为确保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创建活动规范有序开展，明确各地遴选推荐传承学校的依据，特制定本要求。
1、 组织管理
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将美育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执行有力。有校级领导分管美育工作，要建立健全以专任美育教师为主，以班主任和兼职美育教师为辅，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传承学校创建工作机制。要建立健全传承学校创建工作组织实施、教学管理、活动开展、师资队伍、条件保障、检查督导等方面的工作方案和规章制度，项目推进扎实有效。
二、教育教学
按照国家要求，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程，美育课程的开课率达到100%。加强传承项目课堂教学，将传承项目纳入校本课程，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面向全体学生组织开展传承项目艺术实践活动，建立多种类型的传承项目兴趣小组、学生社团和工作坊，保证活动时间和活动效果，定期开展传承项目成果展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传承项目有机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
三、师资队伍
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规定的课时数和学校班级数配备美育教师，满足美育教学基本需求。建立相对稳定的传承项目专兼职师资队伍。根据本校传承项目的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当地资源，聘请校外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民间艺人担任美育兼职教师，切实提高该传承项目的教育教学水平。定期开展传承项目教研活动，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美育培训和交流研讨，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四、条件保障
学校美育场地设施建设完备，器材配备基本达到国家标准。设有传承项目专用教室或活动室，配备持续开展传承项目教学活动所必须的设施设备和相关资料。安排一定的传承项目工作经费，确保传承项目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美育教师开展传承项目教学、指导工作坊和学生社团建设、组织课外活动等计入工作量，与其他科目教师同工同酬。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能够切实履行美育工作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本地区学校创建传承学校工作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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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入选教育部第一批、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名单（上海市）
	1
	第一批
	上海市格致中学
	茶艺

	2
	
	上海市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
	昆曲

	3
	
	上海市姚连生中学
	评弹

	4
	
	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
	京剧

	5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
	陶艺

	6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
	竹刻

	7
	
	上海市尚美中学
	纸艺

	8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中学
	音乐、舞蹈

	9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舞蹈

	10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京剧

	11
	
	上海市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
	篆刻

	12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中心小学
	安塞腰鼓

	13
	
	上海市石笋中学
	锣鼓书

	14
	
	上海市三新学校
	顾绣

	15
	
	上海市奉贤区育秀实验学校
	安塞腰鼓

	1
	第二批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浦东派琵琶

	2
	
	上海市陆行中学南校
	江南丝竹

	3
	
	上海市大同中学
	民乐

	4
	
	上海市静安区实验中学
	漆艺、民歌、民族舞蹈

	5
	
	上海静安区万航渡路小学
	京剧脸谱

	6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小学
	纸艺

	7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
	民乐

	8
	
	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海市园林学校）
	中国传统插花

	9
	
	上海市新泾中学
	沪剧

	10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昆曲

	11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中国舞

	12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黄德林纸艺

	13
	
	上海市洛川学校
	沪剧

	14
	
	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
	民族舞蹈

	15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
	书法

	16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
	沪剧、罗店彩灯

	17
	
	上海市莘城学校
	书法

	18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
	京剧

	19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昆曲、木偶皮影

	20
	
	上海市嘉定区古猗小学
	小笼文化

	21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小学
	草编

	22
	
	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
	玉雕、剪纸、瓷刻

	23
	
	上海市西林中学
	西林版画

	24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第二小学
	面塑

	25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学校
	海派剪纸

	26
	
	上海市青浦区实验中学
	陶艺

	27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小学
	茶艺

	28
	
	上海市奉贤区江海第一小学
	撕纸、经典诵读

	29
	
	上海市奉贤区古华中学
	版画、剪纸、书法

	30
	
	上海市崇明区育林中学
	陶艺

	31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第二小学
	扎染













附件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申报书

学校名称：（请准确填写全称）
	省（区、市）
	
	地（市）
	
	县（市）
	

	通信地址
	
	邮编
	

	学校类型
	□小学；□初中；□完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其他（）

	学校所处地域
	□城区；□镇区；□乡村

	学校性质
	□公办；□民办
	全校班级数    个；全校在校生人数   人；
全校教师人数   人

	专任体育美育
教师人数
	体育     人；
音乐     人；
美术     人；
	兼职体育美育教师人数
	体育    人；
音乐    人；
美术    人；

	学校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分管
体育美育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本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名称
（限1-3项）

	

	具有指导该传承项目能力的教师
	本校教师     人
校外聘请兼职教师   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人，姓名：  ）

	开设该传承项目校本课程的年级/班级
	年级   个（具体年级：）班级   个

	参与该传承项目的学生数
	人数   人，占全校学生的     ％

	对本校开展传承项目的简要说明（800字左右）










	本校传承该项目的优势与条件，取得的成果描述（1000字左右）








	本校传承该项目的目标、计划、策略和措施等（1500字左右）

	申报学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日期：年月日

	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日期：年月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日期：年月日




附件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推荐表
     ＿ ＿区教育局（公章）
	序号
	推荐学校名称
（务请准确填写学校全称）
	传承项目名称
（限1—3项）

	
	
	

	
	
	

	
	
	

	
	
	

	
	
	

	
	
	

	
	
	



填表人：        电话：          
备注：此表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填写，并加盖公章。








